
文件編號：PU-10320-B-1201-2026031801  
管理單位：事務組          文件名稱：靜宜大學場地管理辦法  

版  次：21              20260318 修  

第1頁/共3頁  

 

靜宜大學場地管理辦法  
 

民國 115 年 03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本校各場地使（借）用之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可使（借）用之場地及管理單位如下： 

一、文興樓：各會議廳室及公共空間場地由事務組管理。 

二、靜安樓：由理學院管理。 

三、思源樓：由管理學院管理。 

四、伯鐸樓：小劇場由創新學習整合組管理；各教室及公共空間場地由外語學院管

理。 

五、任垣樓：國際會議廳由創新學習整合組管理；語言教室由外語教學中心管理；

電腦教室由資訊處管理；任垣藝廊由藝術中心管理；其餘各教室及公

共空間場地由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管理。 

六、蓋夏圖書館：由圖書館管理。 

七、至善樓：大禮堂、民生消費空間由事務組管理；宗教場地由宗教輔導室管理；

住宿空間由事務組管理；公共空間場地由學生成就中心管理。 

八、方濟樓：由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管理。 

九、格倫樓：地下一樓至四樓由理學院管理；五樓依所屬學系分別由理學院、管理

學院管理；六樓由管理學院管理。 

十、主顧樓：一樓至六樓由資訊學院管理；三樓電腦教室由資訊處管理；七樓會議

室分別由秘書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及職涯發展暨產業促進處管理；

八樓會議室由秘書處管理。 

十一、學生宿舍：由住宿服務中心管理。 

十二、運動場地：由體育室管理。 

十三、主顧聖母堂、若瑟樓及蓋夏姆姆紀念公園：由宗教輔導室管理。 

十四、其他：未列入之場地由事務組管理。 

管理單位應負責所轄場地之設備或器材管理、技術操控支援和清潔維護督導及場地

使用後之復原管理。 

第三條  本校可提供使（借）用之場地設備與收費標準依「靜宜大學場地設備借用與收費標

準」辦理。 

第四條  本校場地使（借）用之開放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九時三十分，活動時間逾時者需

經管理單位核可。 

第五條  申請單位之認定標準： 

一、校內單位：參與對象以本校師生為主，由本校主辦或協辦之借用單位。 

二、校外單位：校外機構或參與對象以校外人士為主之借用單位。 

第六條  場地管理與使（借）用原則： 

一、凡申請案經核准後，不得無故變更活動項目或逕行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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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場地的使（借）用以不影響本校之教學、訓練及各類活動為原則，如因特殊

事故，本校得依實際情況及早通知取消登記使（借）用之校內外單位或學生社

團等之使（借）用權。 

三、已申請場地而不使用者，須於借用日一週前取消場地使用，得退還場地維護保

證金，否則不予退還。 

四、開門與關門事宜：管理單位所轄之專業場地由單位自行管理；一般教室上班時

段由各管理單位負責，非上班時段由事務組負責。 

五、各場地使（借）用應遵守管理單位之規範，如另有收費，應先送相關會議審議。 

六、使（借）用者應負責維護設施之完整與場地之清潔，場地未經許可不得任意張

貼或懸掛標語、海報、旗幟等物品，舖設地毯之活動場地內禁止攜入任何飲料

與食物。活動結束後應恢復原狀，經場地管理單位簽核始得退還場地維護保證

金。若有破壞原建築物或設備者，需照價賠償。 

七、校內單位協助申請之校外借用，應共同負責活動及場地管理之責任，在活動時

間內須於現場督導活動之進行，管控參加人員之活動範圍等事宜至活動結束。 

八、來賓車輛之管控： 

(一)申請單位須詳實統計來賓人數與車輛數向事務組申請來賓停車證，並由事

務組指定可供來賓停車區域，申請單位不得任意保留校園停車場。 

(二)車輛需憑來賓停車證入校，並遵守靜宜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及校內車輛

動線與停放位置之指示；無通行證者依前述辦法向校警隊辦理臨時通行證

入校。 

(三)校園停車，於上班日開放來賓車輛入校數量為 300 輛，非上班日為 600 輛；

來賓車輛管控之相關事宜由事務組統籌辦理。 

九、各空間如須另接電源或安裝其他電器設備，應會同管理單位與營繕組辦理，以

維護校園用電安全。使用場地之設備或器材如需移動，須會同管理單位。 

第七條  場地使（借）用辦理規定如下： 

一、校內、外單位申請場地借用須經核准後方可使用；需繳費者須先至出納組繳納。 

二、校外單位使（借）用本校場地時，需於 30 天前檢附相關資料，依其程序辦理，

並酌收場地設備維護管理費等相關費用。 

三、校內單位使（借）用本校場地時，應於三日前至本校「e校園服務網\場地租借

服務系統」線上申請，因教學或公務辦理之非校內會議、訓練或活動等，得檢

附計畫書申請免費使用場地。 

四、學生系會、社團舉辦活動使（借）用本校場地時，應於七日前向學生成就中心

/系辦辦理借用手續，並完成線上申請。若活動之參與對象非以本校師生為主，

視為校外單位借用，得依「靜宜大學場地設備借用與收費標準」之規定，申請

至多 3 折優惠計價，唯全國性大型會議、比賽或活動得檢附計畫書申請僅支付

基本費。 

五、校內、外單位場地借用申請流程依「靜宜大學場地借用標準作業流程圖」辦理。 

六、特殊需求者，須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第八條  違規之處理： 



文件編號：PU-10320-B-1201-2026031801  
管理單位：事務組          文件名稱：靜宜大學場地管理辦法  

版  次：21              20260318 修  

第3頁/共3頁  

一、使（借）用者如有違規事宜，經勸導未改善者，將報請相關單位處理。嚴重者

得當場終止使（借）用權，並停止其使（借）用權半年。 

二、使（借）用者場地申請與實際使用之目的需相符，經查不符屬實者，得扣罰其

場地維護保證金，並停止其使（借）用權半年。 

三、使（借）用者如有清潔缺失者，得扣罰其場地維護保證金。 

四、使（借）用者如有破壞場地設施或毀損、遺失校內物品者，需負修復賠償責任。 

五、使(借)用場地應遵守本校環保、節能、性平、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規定，如有違

反除依本校辦法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 

六、各活動進行中，音量應符合環保署「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且不得有危害

公共安全之情事發生，如有違反自負法律責任。 

七、各場地使（借）用應遵守管理單位之規範，如有嚴重違規事宜，學生送學務處

依規定懲處，教職員停止其使（借）用權半年並會辦人事室處理。 

第九條  使（借）用場地，除應遵守本辦法之規定外，亦須依照各場地管理單位另訂定之管

理細則或作業規範辦理。各場地管理單位所訂定之管理細則與作業規範若涉及場地

收費之相關事宜，須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第十條  為保養維護本校各活動場地及設備，依「靜宜大學場地設備借用與收費標準」辦理

酌收各項費用。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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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0 年 06 月 22 日臨時行政會議修訂（場地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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